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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二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决议∗ 

  24/11. 
5 岁以下儿童可预防的死亡和发病问题作为一项人权问题 

 人权理事会， 

 强调《儿童权利公约》是增进和保护儿童权利方面的标准，铭记《公约任择

议定书》以及其他人权文书的重要性， 

 回顾人权委员会、人权理事会和大会以往所有有关儿童权利的决议，其中最

近的是 2013年 3月 22日理事会关于儿童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的健康的权利的
第 22/32号决议， 

 重申正如《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其健康和福利所需

的适足生活水准，以及正如《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儿童权利公

约》所规定，人人有权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的身心健康， 

 欢迎儿童权利委员会为减少和消除 5岁以下儿童可预防的死亡和发病所开展
的工作， 

 重申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儿童在不受任何歧视的情况下，享有可

达到的最高标准的身心健康的权利，在这样做时，应遵循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确

保儿童根据其不同阶段的能力，有意义地参与影响其生活的所有事项和决定，同

时铭记父母或照料人员在预防 5岁以下儿童死亡和发病方面所负的权利、义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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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并应采取步骤确保最大限度地划拨资源，用于儿童充分实现享有可达到的

最高标准的健康的权利，包括为此加强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 

 又重申各国作出的以下承诺：尽一切努力加快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

括在 2015 年之前实现将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的千年发展目标 4、
改善孕产妇健康的千年发展目标 5、以及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虐疾和其他疾病
的千年发展目标 6、同时考虑到目前围绕着联合国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正在进行
的磋商，并考虑到有必要将 5 岁以下儿童可预防的死亡和发病问题列入对 2015
年后议程的讨论， 

 欢迎由秘书长发起了“促进妇女儿童健康全球战略”，并相应设立了妇女儿

童健康问题信息和问责委员会以及妇女儿童健康问题信息和问责问题独立专家审

查小组，并注意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分析研究报告《妇女儿童健康：对人权影响的

证据》， 

 深感关切的是，每年有超过 6,600,000 名 5 岁以下儿童死亡，其中大部分死
于可以防治的原因，如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统筹的优质保健和服务不足或匮

乏，早育，以及缺乏干净和安全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安全和适足的食物和营养

等健康决定因素，而最贫困和最边缘化的社区儿童死亡率始终最高， 

 1.  赞赏地注意到世界卫生组织依照人权理事会第 22/32 号决议编写的关于
5 岁以下儿童死亡这一人权问题的报告；1 欢迎报告强调要将人权纳入预防 5 岁
以下儿童死亡的努力； 

 2.  确认为减少和消除可预防的儿童死亡和发病而采取立足人权的方针，就
是采取以平等和不歧视、参与、儿童最大利益、国际合作和问责等原则为基础的

方针； 

 3.  申明必须在减少和消除可预防的儿童死亡和发病问题上采取立足人权的
方针；请所有国家在各级重申这方面的政治承诺；并吁请各国在采取立足人权的

方针时，特别要加大力度实现对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的统筹优质医疗保健和服

务的综合管理，尤其是在社区和家庭层面，并采取行动处理儿童死亡的主要原

因； 

 4.  鼓励各国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国家人权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
各级采取行动，处理导致 5岁以下儿童死亡和发病的相互关联的根源，如贫穷、
营养不良、有害习俗、暴力、丑化和歧视、不安全的家庭和环境、缺乏安全饮水

和卫生设施、缺乏便捷、经济和适当的医疗保健服务和药物、儿童疾病发现太晚

及缺乏教育； 

 5.  吁请所有国家加强国际承诺、合作和互助，争取减少和消除 5 岁以下儿
童可预防的死亡和发病，包括分享最佳做法、研究、政策、监督和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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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重申人权理事会应促进联合国系统内对人权的有效协调和主流化； 

 7.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与世界卫生组织密切协作，编写一份
关于在执行减少和消除 5岁以下儿童可预防的死亡和发病的政策和方案方面采取
立足人权方针的简明技术指南； 

 8.  又请高级专员办事处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尤其是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
儿童基金和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各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以及负
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合作，召开一次专家研讨会，讨论上文第

7 段所述技术指南草稿，由各国政府参加，并向各区域组织、联合国有关机构和
民间社会组织开放，以协助编写技术指南； 

 9.  还请高级专员办事处在人权理事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前口头报告这方面的
最新情况； 

 10.  请高级专员办事处向人权理事会第二十七届会议提交技术指南； 

 11.  决定继续处理此事。 

2013年 9月 26日 
第 34次会议 

[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